关于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轨道交通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我委行政规范性文件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轨道交通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基准》）经市政府备案通过，于2020年10月4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0月3日止。我委于今年3月启动对《裁量基准》的修改工作，形成《裁量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本次修改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改背景

本次修改的背景主要有：一是有关法规规章作了调整，国家出台了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，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，罚则需要细化；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规章进行了修改。二是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4年2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沪法治政府办〔2024〕3号），对裁量基准制定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。三是轨道交通行业管理和执法部门在监管执法实践中，积累了裁量因素、裁量情节等部分优化调整的建议。

二、主要内容说明

本次修改对现行《裁量基准》进行全面修订，《裁量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为46项。
（一）涉及的法规依据

《裁量基准》涉及相关法规规章共4部。其中，行政法规1部（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）；部门规章1部（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》）；地方性法规1部（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》）；地方政府规章1部（《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》）。
（二）主要内容

1、根据轨道行业违法行为特点，科学确定裁量因素，如规模、发生次数、危害对象、危害后果、违法行为手段方式、改正情况等；根据裁量因素将违法情形从轻到重划分为若干阶次，并将处罚内容对应划分阶次，形成违法情节轻重与处罚轻重相对应的裁量标准。
2、细化裁量因素。通过多种裁量因素的排列组合，细化违法行为具体情节的颗粒度。执法部门会主动收集更加多元化的案件证据，促进执法裁量在单纯的合法合规基础上向全面的合情合理转变。

3、《裁量基准》按照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的顺序编制。下位法对上位法已设定的罚则重复设定罚则的，只对上位法作细化，下位法不作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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